
安府发〔2021〕18号
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铜梁区安居镇农药经营、使用问题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

为切实加强农药管理工作，规范全区农药经营、使用，现将《铜梁区安居镇农药经营、使用问题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紧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3日

铜梁区安居镇农药经营、使用问题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

根据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铜梁区农药经营、使用问题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铜农委〔2021〕176号），为加强我镇农药合法经营、规范使用，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了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着力聚焦宣传培训、清理排查、现场查验等关键环节，切实加强问题整改，规范全镇农药经营、使用行为。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全镇所有农药经销商、规模种植主体（农药使用主体）等涉及农药经营、使用问题的整改。

二、具体工作

（一）全面宣传再培训（8月25日-8月31日）
一是强化培训。开展培训召开全镇农药法律法规政策宣讲、农药生产经营使用的技术培训会议，就相关领域进行讲解，指导农药经销商合法经营农药、农药使用企业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二是加强宣传。采取办所、村联动，分层分级压实责任，确保宣传到位，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农药经营使用相关法律知识等宣传，同时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营造依法依规经营、使用农药的浓厚氛围。各村（社区）要落实好属地监管责任，开展全覆盖的农药禁用、使用等法治宣传。针对农药经销商、规模种植主体要逐一上门走访，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发放相关宣传资料，动员督促其合法经营、使用农药。

（二）全面排查再整治（9月1日-9月10日）
各村（社区）要落实好属地监管责任，全面开展农药经营、使用日常监督检查，对辖区内的农药经营商和规模种植主体的农药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扎实做好农药经营、使用监督指导。主要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检查：一是开展农药经营、使用日常监督检查，摸清农药经营商和规模种植主体在经营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及时完成。二是督促农药经营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一企一档”核查台账。三是对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和假冒伪劣农药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四是监督管理辖区内农药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

镇农业服务中心要落实好行业监管责任，加强对村（社区）的业务指导和工作检查，加大农药相关问题排查指导力度，督促加快农药相关问题的整改。
（三）全面核查建机制（9月11日-9月30日）

镇农业服务中心对全镇6家农药经营企业和16家规模种植主体开展“回头看”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督促相关农药经营企业及规模种植主体扎实整改，并建立长效管控机制。针对农药经销商，重点检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药经销商的农药经营许可证是否完备有效。二是农药经销商是否超范围经营农药，经营场所、经营人员、管理制度是否符合《农药管理条例》等规定。三是农药经销商是否规范建立农药采购、销售台账，经营的农药是否符合《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等规定。四是农药经销商是否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五是农药使用主体是否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六是农药使用主体是否存在违规使用禁用农药，能否妥善保管农药，并在配药、用药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农药使用事故。七是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是否建立农药使用记录，如实记录使用农药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生产企业等，农药使用记录保存2年以上。八是规模种植主体的农药购买和使用记录记载情况。
三、组织领导

成立镇违规经营农药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农业中心副主任、各村（社区）支书为成员，下设办公室于镇农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谢全桐同志兼任，统筹推进专项行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督导检查，压实工作责任。各村（社区）要根据本行动方案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职责分工，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管理网络。加强日常检查和暗访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检查流于形式的村（社区）进行通报批评。

（二）积极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村（社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完善宣传内容，扩大宣传覆盖面。要注重以案释法，围绕大要案件、典型案例广泛宣传，适时组织开展伪劣农药集中销毁活动，强化警示教育作用，营造合法经营、合理使用农药的社会舆论氛围。

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9月3日印发



